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桂林市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桂林市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政府
2025年9月18日
桂林市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

为保障征收土地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更新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5〕60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我区调整了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适用原则
1、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我区辖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2、在本通知印发前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该项目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仍按原获批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执行。自发布征地公告之日起，凡属抢种的农作物、竹木、林、果，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
3、本标准未涵盖的补偿类型，其补偿标准有行业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的按实际损失价值计算，由区征地拆迁办和被补偿主体协商确定；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可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确定。
二、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通知规定的补偿标准适用于雁山区辖区内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国有农用地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标准参照本通知执行。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规范征收土地行为，广泛宣传，确保新老标准顺利衔接过渡，切实维护被征地单位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附件：表1   农村村民住宅补偿标准表

表2   其他建（构）筑物补偿标准表

表3   征收农作物青苗类补偿标准表

表4-1 征收成片林木类青苗补偿标准表

表4-2 征收成片果树类青苗补偿标准表

表5-1 征收零星果树类青苗补偿标准表

表5-2 征收零星林木类青苗补偿标准表
表6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附表1 农村村民住宅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规格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框架结构
	—
	—
	元/平方米
	—
	以房屋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2
	砖混结构
	—
	—
	元/平方米
	—
	以房屋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3
	砖木结构
	—
	—
	元/平方米
	—
	以房屋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4
	木结构
	—
	—
	元/平方米
	—
	以房屋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5
	其他结构
	—
	—
	元/平方米
	—
	以房屋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6
	简易结构
	—
	—
	元/平方米
	—
	以房屋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备注：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时，房屋拆迁的补偿参照最新文件执行。

附表2 其他建（构）筑物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规格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附属房、厨房
	砖混结构
	砖混房
	砖混房，层高2.5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层高不足2.5米时，单价按补偿标准的80%计
	580

	
	
	
	砖瓦房
	红（青）砖墙，盖小瓦，层高2.5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410

	
	
	
	
	红（青）砖墙，盖水泥瓦，层高2.5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300

	
	
	
	
	水泥砖墙，盖水泥瓦，层高2.5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230

	
	
	
	
	砖墙或石墙，盖油毛毡，层高2.5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
	180

	
	
	
	
	砖墙或石墙，盖油毛毡，层高2.5米及以下
	元/平方米
	—
	100

	2
	简易房、棚舍、厕所、猪（牛）栏、柴（棚）等
	其他结构
	钢架棚
	钢柱梁、钢屋面，檐口高度6米及以上、9米以下
	元/平方米
	四面加建铁皮，在现有标准下增加50元/平方米；四面加建砖砌围墙，在现有标准下增加150元/平方米，
	180

	
	
	
	
	钢柱梁，钢屋面，檐口高度3米及以上、6米以下
	元/平方米
	
	130

	
	
	
	
	钢柱梁，钢屋面，檐口高度2米及以上、3米以下
	元/平方米
	
	100

	
	
	
	厂棚
	盖铁皮或水泥瓦，砖墩高4米、无墙体
	元/平方米
	—
	210

	
	
	
	
	盖铁皮或水泥瓦，砖墩高3米、无墙体
	元/平方米
	—
	160

	
	
	
	钢架铁皮棚
	钢架铁皮棚，檐口高度6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
	160

	
	
	
	铁皮棚
	五面全铁皮，层高2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
	210

	
	
	
	木板房
	五面全木板或顶盖水泥瓦，层高2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
	110

	
	
	
	工棚
	五面全水泥瓦或石棉瓦，层高2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
	110

	
	
	
	砖柱简易棚
	砖柱简易棚，檐口高度2.5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
	100

	
	
	
	
	砖柱简易棚，檐口高度2.5米以下
	元/平方米
	—
	80

	
	
	
	木柱简易棚
	木柱简易棚，檐口高度2.5米及以上
	元/平方米
	—
	60

	
	
	
	
	木柱简易棚，檐口高度2.5米以下
	元/平方米
	—
	40


备注：表中未涉及的类目，其补偿标准可参照相似类目或以地上附着物重置价格并结合成新率为原则确定或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指导价格或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价为准。

附表3 征收农作物青苗类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粮食作物
	水稻
	—
	元/亩
	—
	3060

	2
	
	玉米
	—
	元/亩
	—
	2440

	3
	
	红薯
	—
	元/亩
	—
	3860

	4
	
	马铃薯
	—
	元/亩
	—
	3860

	5
	
	黄豆
	—
	元/亩
	—
	2750

	6
	经济作物
	油菜
	—
	元/亩
	—
	4290

	7
	
	菠菜
	—
	元/亩
	—
	4700

	8
	
	卷心菜
	—
	元/亩
	—
	4180

	9
	
	大白菜
	—
	元/亩
	—
	4610

	10
	
	花生
	—
	元/亩
	—
	2570

	11
	
	芹菜
	—
	元/亩
	—
	5870

	12
	
	白萝卜
	—
	元/亩
	—
	3080

	13
	
	胡萝卜
	—
	元/亩
	—
	3980

	14
	
	黄瓜
	—
	元/亩
	—
	5840

	15
	
	苦瓜
	—
	元/亩
	—
	3490

	16
	
	南瓜
	—
	元/亩
	—
	3280

	17
	
	冬瓜
	—
	元/亩
	—
	6150

	18
	
	豆角（豇豆）
	—
	元/亩
	—
	7170

	19
	
	四季豆
	—
	元/亩
	—
	8090

	20
	
	茄子
	—
	元/亩
	—
	5970

	21
	
	西红柿
	—
	元/亩
	—
	7170

	22
	
	辣椒
	—
	元/亩
	—
	9640

	23
	
	葱
	—
	元/亩
	—
	4900

	24
	
	蒜
	—
	元/亩
	—
	4780

	25
	
	生姜
	—
	元/亩
	—
	9960

	26
	瓜果类
	西瓜
	—
	元/亩
	—
	6100

	27
	
	草莓
	—
	元/亩
	—
	5630

	28
	其他类
	饲草
	—
	元/亩
	—
	3000


备注：1.青苗类补偿费按上述标准进行补偿；特殊青苗的补偿费，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或专业部门评估确定；

2.凡套种多种农作物的，就高不就低予以补偿；

3.征地时，没有青苗的，不予补偿；

4.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不支付青苗补偿费。

附表4-1 征收成片果树类苗类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名称
	规格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果树类
	柑橙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4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529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673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1393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15850

	2
	
	砂糖橘、茂谷柑、清香蜜橘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0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44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1200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2000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28000

	3
	
	早熟温州柑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4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6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1200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1600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20000

	4
	
	柚子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50株（含50株）以上，不足5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0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41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641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881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11010

	5
	
	桃子、李子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2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65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529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1057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13210

	6
	
	芭蕉、百香果、柠檬树、无花果树、板栗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2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30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577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793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10570

	7
	
	梨子、柿子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5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30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673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1057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13210

	8
	
	黄皮果、枇杷、杨梅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800

	
	
	
	产前期
	种植2—3年（含3年）
	元/亩
	
	36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057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1321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18500

	9
	
	葡萄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240株（含240株）以上，不足2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61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6010

	
	
	
	初产期
	种植3—5年（含5年）
	元/亩
	
	12010

	
	
	
	盛产期
	种植5年以上
	元/亩
	
	18020

	10
	
	樱桃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100株（含100株）以上，不足10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0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100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2500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3000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40000

	11
	
	蓝莓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亩
	亩栽200株（含200株）以上，不足20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80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亩
	
	24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亩
	
	460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亩
	
	9000

	
	
	
	
	挂果5年以上
	元/亩
	
	14000


备注：表中未涉及的类目，其补偿标准可参照相似类目或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指导价格或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价为准。

附表4-2 征收成片林木类苗类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名称
	规格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林木类
	松树
	幼龄林
	1-5年及以内(含五年）
	元/亩
	郁闭度0.2以下，按零星树木清点
	2790

	
	
	
	近熟林
	5-15年（含15年）
	元/亩
	
	3920

	
	
	
	成熟林
	15年以上
	元/亩
	
	5040

	2
	
	杉树
	幼龄林
	1-5年及以内(含五年）
	元/亩
	
	3370

	
	
	
	近熟林
	5-15年（含15年）
	元/亩
	
	5520

	
	
	
	成熟林
	15年以上
	元/亩
	
	7660

	3
	
	速生桉
	幼龄林
	1-2年及以内(含2年）
	元/亩
	
	3600

	
	
	
	近熟林
	2-5年
	元/亩
	
	5710

	
	
	
	成熟林
	5年及以上（含5年）
	元/亩
	
	7810

	4
	
	桂花树
	幼龄期
	胸径5厘米以下
	元/株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800

	
	
	
	近熟林
	5厘米≤胸径＜10厘米
	元/株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4800

	
	
	
	
	10厘米＜胸径≤20厘米
	元/株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6000

	
	
	
	成熟林
	胸径＞20厘米
	元/株
	
	12000

	5
	
	郁闭度0.2以上的薪炭林、灌木林
	—
	郁闭度0.2以上
	元/亩
	郁闭度0.2以下，按零星树木清点
	2000

	6
	
	竹类
	10株以内
	—
	元/丛
	
	150

	
	
	
	10-40株
	—
	元/丛
	
	500

	
	
	
	40-60株
	—
	元/丛
	
	600

	
	
	
	60-100株
	—
	元/丛
	
	700

	
	
	
	100株以上
	—
	元/丛
	
	800

	7
	园林绿化苗木类
	红豆杉
	地径＜5厘米
	地径≤3厘米
	元/亩
	1、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地径在10cm以上的，按零星种植的实际株树计算补偿金额
	2400

	
	
	
	
	地径4厘米
	元/亩
	
	3200

	
	
	
	5厘米≤地径＜10厘米
	地径5厘米
	元/亩
	
	6000

	
	
	
	
	地径6厘米
	元/亩
	
	7200

	
	
	
	
	地径7厘米
	元/亩
	
	8400

	
	
	
	
	地径8厘米
	元/亩
	
	9600

	
	
	
	
	地径9厘米
	元/亩
	
	10800

	
	
	
	地径≥10厘米
	地径10厘米
	元/亩
	
	48000

	
	
	
	
	地径10厘米以上
	元/亩
	
	—

	8
	
	银杏
	胸径5厘米以下
	—
	元/亩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800

	
	
	
	5厘米≤胸径＜10厘米
	胸径5厘米
	元/亩
	
	6000

	
	
	
	
	胸径6厘米
	元/亩
	
	7200

	
	
	
	
	胸径7厘米
	元/亩
	
	8400

	
	
	
	
	胸径8厘米
	元/亩
	
	9600

	
	
	
	
	胸径9厘米
	元/亩
	
	10800

	
	
	
	10厘米≤胸径＜20厘米
	胸径10厘米
	元/亩
	1、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胸径20厘米以上，按零星种植的实际株树计算补偿金额
	12000

	
	
	
	
	胸径11厘米
	元/亩
	
	13200

	
	
	
	
	胸径12厘米
	元/亩
	
	14400

	
	
	
	
	胸径13厘米
	元/亩
	
	15600

	
	
	
	
	胸径14厘米
	元/亩
	
	16800

	
	
	
	
	胸径15厘米
	元/亩
	
	18000

	
	
	
	
	胸径16厘米
	元/亩
	
	19200

	
	
	
	
	胸径17厘米
	元/亩
	
	20400

	
	
	
	
	胸径18厘米
	元/亩
	
	21600

	
	
	
	
	胸径19厘米
	元/亩
	
	22800

	
	
	
	胸径≥20厘米
	胸径20厘米
	元/亩
	
	36000

	
	
	
	
	胸径20厘米以上
	元/亩
	
	—

	6
	
	其他绿化林木（牛筋榄、榕树、天竺桂、樟树、铁树、红枫、紫薇、茶树、槐树、三角梅等树属景观树等）
	幼龄林
	连片种植面积在0.1亩以上，干径在5厘米及以下
	元/亩
	种植面积小于0.1亩，，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5280

	
	
	
	中龄林
	干径5—8厘米（含8厘米）
	元/亩
	亩栽150株（含150株）以上，不足15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2000

	
	
	
	
	干径8—11厘米（含11厘米）
	元/亩
	亩栽140株（含140株）以上，不足1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8200

	
	
	
	
	干径11—14厘米（含14厘米）
	元/亩
	亩栽100株（含100株）以上，不足10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7500

	
	
	
	成熟林
	干径14—17厘米（含17厘米）
	元/亩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9600

	
	
	
	
	干径17—20厘米（含20厘米）
	元/亩
	1、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2、干径超过20厘米，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干径超过60厘米，以实际评估价格为准；
	40200


备注：1.园林绿化类未涉及的其他规格绿化乔木、景观树迁移补偿标准，以实际迁移的树木所需挖、种、运输费用的市场价格协商或评估确定；

2.表中未涉及的类目，其补偿标准可参照相似类目或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指导价格或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价为准。

附表5-1 征收零星果树类苗类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名称
	规格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果树类
	柑橙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55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7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145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165

	2
	
	砂糖橘、茂谷柑、清香蜜橘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5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55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15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250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350

	3
	
	早熟温州柑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45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15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200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250

	4
	
	柚子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50株（含50株）以上，不足5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4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85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16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220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275

	5
	
	桃子、李子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55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11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220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275

	6
	
	芭蕉、百香果、柠檬树、无花果树、板栗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5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2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165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220

	7
	
	梨子、柿子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5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5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4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220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275

	8
	
	黄皮果、枇杷、杨梅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6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40株（含40株）以上，不足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2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275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385

	9
	
	葡萄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240株（含240株）以上，不足2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5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25

	
	
	
	初产期
	种植3—5年（含5年）
	元/株
	
	50

	
	
	
	盛产期
	种植5年以上
	元/株
	
	75

	10
	
	樱桃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100株（含100株）以上，不足10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0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100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250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300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400

	11
	
	蓝莓
	苗期
	种植1年及以内
	元/株
	亩栽200株（含200株）以上，不足20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4

	
	
	
	产前期
	种植2—3年
	元/株
	
	12

	
	
	
	初产期
	挂果3年及以内
	元/株
	
	23

	
	
	
	盛产期
	挂果3—5年（含5年）
	元/株
	
	45

	
	
	
	
	挂果5年以上
	元/株
	
	70


备注：.表中未涉及的类目，其补偿标准可参照相似类目或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指导价格或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价为准。

附表5-2 征收零星林木类苗类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名称
	规格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林木类
	松树
	幼龄林
	3年及以内
	元/株
	郁闭度0.2以下，按零星树木清点
	25

	
	
	
	近熟林
	3-15年（含15年）
	元/株
	
	35

	
	
	
	成熟林
	15年以上
	元/株
	
	45

	2
	
	杉树
	幼龄林
	3年及以内
	元/株
	
	30

	
	
	
	近熟林
	3-15年（含15年）
	元/株
	
	50

	
	
	
	成熟林
	15年以上
	元/株
	
	65

	3
	
	速生桉
	幼龄林
	1-2年及以内(含2年）
	元/株
	
	30

	
	
	
	近熟林
	2-5年
	元/株
	
	50

	
	
	
	成熟林
	5年及以上（含5年）
	元/株
	
	65

	4
	
	桂花树
	幼龄期
	胸径5厘米以下
	元/株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
	15

	
	
	
	近熟林
	5厘米≤胸径＜10厘米
	元/株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
	60

	
	
	
	
	10厘米＜胸径≤20厘米
	元/株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
	100

	
	
	
	成熟林
	胸径＞20厘米
	元/株
	
	200

	5
	
	薪炭林、灌木林
	—
	郁闭度0.2以下
	元/株
	郁闭度0.2以下，按零星树木清点
	20

	6
	
	竹类
	胸径5厘米以下
	—
	元/株
	
	3

	
	
	
	5厘米≤胸径＜10厘米
	—
	元/株
	
	5

	
	
	
	胸径10厘米以上
	—
	元/株
	
	7

	7
	
	杂树
	胸径5厘米以下
	—
	元/株
	
	10

	
	
	
	5厘米≤胸径＜10厘米
	—
	元/株
	
	20

	
	
	
	10厘米＜胸径≤20厘米
	—
	元/株
	
	40

	
	
	
	胸径＞20厘米
	—
	元/株
	
	50

	8
	园林绿化苗木类
	金佛手
	—
	—
	元/株
	—
	10

	9
	
	红豆杉
	地径＜5厘米
	地径≤3厘米
	元/株
	地径10厘米以上，地径每增加1cm补偿标准增加60元
	30

	
	
	
	
	地径4厘米
	元/株
	
	40

	
	
	
	5厘米≤地径＜10厘米
	地径5厘米
	元/株
	
	75

	
	
	
	
	地径6厘米
	元/株
	
	90

	
	
	
	
	地径7厘米
	元/株
	
	105

	
	
	
	
	地径8厘米
	元/株
	
	120

	
	
	
	
	地径9厘米
	元/株
	
	135

	
	
	
	地径≥10厘米
	地径10厘米
	元/株
	
	600

	
	
	
	
	地径10厘米以上
	元/株
	
	—

	10
	
	银杏
	胸径5厘米以下
	—
	元/株
	亩栽120株（含120株）以上，不足12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5

	
	
	
	5厘米≤胸径＜10厘米
	胸径5厘米
	元/株
	
	50

	
	
	
	
	胸径6厘米
	元/株
	
	60

	
	
	
	
	胸径7厘米
	元/株
	
	70

	
	
	
	
	胸径8厘米
	元/株
	
	80

	
	
	
	
	胸径9厘米
	元/株
	
	90

	
	
	
	10厘米≤胸径＜20厘米
	胸径10厘米
	元/株
	1、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胸径20厘米以上，每增加1cm，补偿标准增加30元
	200

	
	
	
	
	胸径11厘米
	元/株
	
	220

	
	
	
	
	胸径12厘米
	元/株
	
	240

	
	
	
	
	胸径13厘米
	元/株
	
	260

	
	
	
	
	胸径14厘米
	元/株
	
	280

	
	
	
	
	胸径15厘米
	元/株
	
	300

	
	
	
	
	胸径16厘米
	元/株
	
	320

	
	
	
	
	胸径17厘米
	元/株
	
	340

	
	
	
	
	胸径18厘米
	元/株
	
	360

	
	
	
	
	胸径19厘米
	元/株
	
	380

	
	
	
	胸径≥20厘米
	胸径20厘米
	元/株
	
	600

	
	
	
	
	胸径20厘米以上
	元/株
	
	—

	11
	
	其他绿化林木（牛筋榄、榕树、天竺桂、樟树、铁树、红枫、紫薇、茶树、槐树、三角梅等树属景观树等）
	幼龄林
	0.1亩以下，干径在5厘米及以下
	元/株
	种植面积小于0.1亩，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30

	
	
	
	中龄林
	干径5—8厘米（含8厘米）
	元/株
	亩栽150株（含150株）以上，不足15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80

	
	
	
	
	干径8—11厘米（含11厘米）
	元/株
	亩栽140株（含140株）以上，不足14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130

	
	
	
	
	干径11—14厘米（含14厘米）
	元/株
	亩栽100株（含100株）以上，不足10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275

	
	
	
	成熟林
	干径14—17厘米（含17厘米）
	元/株
	亩栽80株（含80株）以上，不足8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495

	
	
	
	
	干径17—20厘米（含20厘米）
	元/株
	亩栽60株（含60株）以上，不足60株的，按实际株数计算补偿金额；
	670

	
	
	
	
	干径20-25cm（含25cm）
	元/株
	干径超过60厘米，以实际评估价格为准；
	850

	
	
	
	
	干径26-30cm（含30cm）
	元/株
	
	1100

	
	
	
	
	干径31-35cm（含35cm）
	元/株
	
	1500

	
	
	
	
	干径36-40cm（含40cm）
	元/株
	
	2000

	
	
	
	
	干径41-45cm（含45cm）
	元/株
	
	2500

	
	
	
	
	干径46-50cm（含50cm）
	元/株
	
	3000

	
	
	
	
	干径51-55cm（含55cm）
	元/株
	
	3500

	
	
	
	
	干径56-60cm（含60cm）
	元/株
	
	4000


备注：1.园林绿化类未涉及的其他规格绿化乔木、景观树迁移补偿标准，以实际迁移的树木所需挖、种、运输费用的市场价格协商或评估确定；

2.表中未涉及的类目，其补偿标准可参照相似类目或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指导价格或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价为准。

附表6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规格
	说明
	单位
	备注
	补偿标准

	1
	坟墓
	土坟
	无碑坟
	—
	元/座
	1、如属合葬坟的，按照对应价格的1.5倍进行补偿；

 2、若是迁移到公墓，补偿标准另行协商
	1650

	
	
	
	有碑无围坟或有围无碑
	—
	元/座
	
	2860

	
	
	砖砌
	有碑有围坟
	—
	元/座
	
	3590

	
	
	浆砌
	
	—
	元/座
	
	4000

	
	
	料石
	
	—
	元/座
	
	5000

	
	
	其他
	血棺坟
	下葬时间3年以内肉坟
	元/座
	
	11000

	2
	围墙
	浆砌红砖、青砖
	—
	一二墙，高0.8米及以上，两面批灰；室外护栏
	元/平方米
	—
	60

	
	
	
	—
	片石基础、红（青）砖，一八墙及以内，高2.2米及以上，墙身两面批灰
	元/平方米
	—
	190

	
	
	
	—
	片石基础、红（青）砖，二四墙，高2.2米及以上，墙身两面批灰
	元/平方米
	—
	230

	
	
	浆砌水泥砖
	—
	片石基础、水泥砖围墙，高2.2米及以上，墙身两面批灰
	元/平方米
	—
	230

	3
	挡土墙
	——
	—
	—
	元/立方米
	—
	180

	4
	水渠、水沟
	砖砌
	—
	三面光
	元/立方米
	—
	300

	
	
	片石
	—
	三面光
	元/立方米
	—
	350

	
	
	混凝土
	—
	三面光
	元/立方米
	—
	400

	5
	水井
	手压井
	—
	手压井，深度15米以上
	元/米
	深度15米及以内，1580元/口
	105

	
	
	机钻井
	—
	机钻井
	元/米
	—
	230

	
	
	人工挖井
	砖石砌井
	直径1米及以内
	元/米
	—
	300

	
	
	
	
	直径1米-1.5米（含1.5米）
	元/米
	—
	400

	
	
	
	
	直径1.5米以上
	元/米
	—
	500

	
	
	
	非砖石砌井
	直径1米及以内
	元/米
	—
	200

	
	
	
	
	直径1米-1.5米（含1.5米）
	元/米
	—
	250

	
	
	
	
	直径1.5米以上
	元/米
	—
	300

	6
	沼气池、化粪池
	化粪池
	砖石砌筑
	五面光，容积在80立方米及以内
	元/立方米
	—
	600

	
	
	沼气池
	砖石砌筑
	五面光，容积在80立方米及以内
	元/立方米
	—
	400

	7
	水池
	混凝土结构水池
	—
	五面光，容积在80立方米及以内
	元/立方米
	—
	200

	
	
	红砖砌体
	—
	五面光，容积在80立方米及以内
	元/立方米
	—
	130

	
	
	片石砌体
	—
	五面光，容积在80立方米及以内
	元/立方米
	—
	150

	8
	水塔
	砖石砌体
	—
	砖石砌体、柱体或方体
	元/立方米
	—
	110

	9
	道路、晒场
	混凝土
	—
	厚度20厘米及以内
	元/平方米
	—
	60

	
	
	
	—
	片石或碎石垫层厚30—40厘米，混凝土面层厚度20—30厘米
	元/平方米
	—
	180

	
	
	碎石或石渣
	—
	碎石或石渣，厚度15厘米及以下
	元/平方米
	—
	30

	
	
	三合土
	—
	—
	元/平方米
	—
	20

	10
	电表
	—
	—
	—
	元/个
	在供电局有独立户头（分表不予补偿）
	150

	11
	电杆
	水泥电杆
	—
	高度8米及以内
	元/根
	—
	400

	
	
	
	　
	高度8米及以上
	元/根
	—
	450

	
	
	木电杆
	—
	高度6米及以上
	元/根
	—
	100

	12
	铁丝网
	—
	—
	—
	元/米
	—
	0.6

	13
	遮光网
	—
	—
	—
	元/米
	—
	1.3

	14
	铁皮围栏
	—
	—
	—
	元/平方米
	—
	20

	15
	塑料水管开关
	—
	—
	小开关（5里米）
	元/个
	—
	3

	
	
	—
	—
	大开关（16厘米）
	元/个
	—
	16

	16
	pvc管塑料硬管
	—
	1寸管
	4米/根
	元/根
	—
	15

	
	
	—
	2寸管
	4米/根
	元/根
	—
	25

	17
	给水管（ppc管）
	—
	—
	—
	元/米
	—
	4

	18
	滴水管
	—
	—
	—
	元/米
	—
	1

	19
	塑料喷头
	—
	—
	—
	元/个
	—
	3

	20
	滴管
	—
	—
	200米/卷
	元/卷
	—
	45

	21
	水泥涵管
	—
	—
	直径30-50cm
	元/根
	—
	30

	
	
	—
	—
	直径50cm以上（不含50cm）
	元/根
	—
	50

	22
	室外架设电线
	铜芯塑料线
	220V
	导线截面4平方毫米及以内
	元/米
	—
	3

	
	
	铝芯塑料线
	220V
	导线截面4平方毫米及以内
	元/米
	—
	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缆
	300V及以上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缆
	元/米
	—
	50

	23
	种植大棚
	竹（木）竿
	竹木稳定杆
	竹木稳定杆，纵向间距100厘米3—5根、竹木弯梁（横向）间距80厘米、覆膜
	元/平方米
	—
	16

	
	
	其他
	钢筋稳定杆
	钢筋稳定杆，纵向间距100厘米3—5根、钢筋弯梁（横向）间距80厘米、覆膜
	元/平方米
	—
	36

	
	
	
	
	钢筋稳定杆，纵向间距100厘米3—5根、钢筋弯梁（横向）间距80厘米
	元/平方米
	—
	20

	
	
	
	钢筋水泥柱
	钢筋水泥柱，高2米、间距1米、覆膜
	元/平方米
	—
	36

	24
	桥梁
	—
	—
	红（水泥）砖、混凝土结构、桥底有片石砌体基础（含护栏）
	元/平方米
	或按评估价格
	520

	25
	鱼塘
	—
	—
	红砖或片石堤坝、有水有鱼、深度1米及以上
	元/亩
	特殊价值鱼类由水产部门评估
	8000


备注： 1、80立方米以上（不含80立方米）不超过200立方米的单个五面光水池，超过部分补偿标准：
①石砌五面光水池50元/m³；
②砖砌五面光水池40元/m³；
③只披灰未砌石或砖的20元/m³；
④超过200立方米的单个水池不予补偿；
⑤未达五面光标准的水池补偿按：土方挖方5元/m³，披灰面10元/㎡，砖墙、石墙按每平方米的人工和材料成本价计算；
2、表中未涉及的类目，其补偿标准可参照相似类目或以地上附着物重置价格并结合成新率为原则确定或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指导价格或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价为准。
